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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9 月 5日，房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专家对《湖北省

房县砍柴沟矿区建筑用白云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复绿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进行了认真审查，编制单位根据专家组提出的初

审意见进行修改和完善，经专家复审后同意通过评审。形成评审意见

如下：

一、矿山基本情况

矿山位于房县 252°方位，距房县直线距离约 15.6km，行政区划

属房县化龙堰镇管辖。房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拟新设湖北省房县砍柴

沟矿区建筑用白云岩矿采矿权，并依法按程序出让该采矿权。为了申

请办理采矿权登记手续，合理开发利用矿产资源、规范矿山地质环境

恢复治理、土地复垦及绿色矿山建设，房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委托

湖北永业地矿评估咨询有限公司编制本《方案》。

二、开发利用方面

(一)设计范围

据房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拟设采矿权范围由 9个拐点坐标

组成，面积 0.8125km2，开采标高：+985.7至+780m。拟设采矿权范围

拐点坐标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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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设采矿权范围拐点坐标表

序号 X Y 开采标高 面积 备注

1 3543674.04 37459000.00

+985.7至+780m 0.8125km2

国家

2000直
角坐标

系

2 3543648.91 37459367.51

3 3543423.29 37460100.00

4 3543139.16 37460100.00

5 3542968.50 37459942.49

6 3542800.00 37459100.00

7 3542891.32 37458917.53

8 3543163.84 37458917.53

9 3543338.00 37458848.00

(二)开采储量确定的合理性

《方案》依据房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评审备案的《湖北省房县砍

柴沟矿区建筑用白云岩矿勘探报告》，拟设采矿权范围内+780m标高

以上资源量 2283.20 万 m3计 6371.40万 t(其中：探明 269.3万 m3计

751.1万 t、控制 1887.9万 m3计 5270.1万 t、推断 126.0万 m3计 350.2

万 t)，全为保有资源量。资源储量来源清楚。

《方案》设计开采资源量 2283.20万 m3计 6371.40万 t，设计损

失资源量为 32.03万 m3计 89.38万 t，设计利用资源量为 2251.17万

m3计 6282.02万 t。采矿回采率为 95%，可采储量 2138.61万 m3计

5967.91万 t。

专家组认为设计可采储量基本合理，可作为矿山开发利用的地质

依据。

(三)矿山建设规模及服务年限

矿山为新建矿山，开采矿种为建筑用白云岩和建筑石料用灰岩

矿。根据周边建筑碎石市场的需求、鄂政发〔2015〕53号文规定的露

天石料矿山最低生产规模的要求，并结合房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

托，设计建设规模为330万t/年。计算的矿山生产服务年限为18.1年，

基建期1.5年。

《方案》确定的生产能力、服务年限基本符合矿山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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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开采方案

《方案》依据矿体赋存条件及地形地貌特征，采用露天开采方式

较合适的；开拓运输方案为公路开拓、汽车运输方式是可行的；采用

自上而下分台阶开采、中深孔爆破、机械铲装、汽车运输的开采工艺

是合理的。

《方案》确定的露天开采境界主要参数：台阶高度 15m、安全

平台宽度5m、清扫平台宽度8m、东采坑台阶坡面角60°、西采坑台阶

坡面角55°、东采坑终了边坡角≤46°、西采坑终了边坡角≤40°。

《方案》开采设计参数基本合理。

(五)矿石加工

《方案》中建筑用白云岩和建筑石料用灰岩矿不需选矿，矿石选

用二级破碎、二级筛分工艺。原矿由挖掘机、汽车从采场直接运至粗

破碎原矿受矿仓后破碎筛分至各种级别的碎石产品。

《方案》采用的加工方案是合适的。

(六)矿山安全

《方案》提出了建立安全管理制度、加强日常安全管理，实施边

坡稳定、爆破伤害、机械伤害、触电、粉尘和噪音等职业危害安全管

理措施。矿山开采及安全以应急管理部门批准的《安全设施设计》为

准。

三、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面

(一)环境恢复治理评估

《方案》依据矿区范围、现状矿业活动影响范围及矿山后续矿业

活动影响范围确定评估面积为2.0814km2。矿山建设规模属于大型、

评估区重要程度属于重要区、矿山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为复杂，结

合矿山建设规模、评估区重要程度及矿山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确定

本次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等级为一级。

评估面积、评估级别恰当，评估范围合适。

(二)环境恢复治理现状及预测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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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对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现状和预测评估进行了论述；根据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现状评估，将评估区划分为地质环境影响严重、较

严重和较轻三个级别，其中矿山地质环境影响严重区面积为

0.2498km2，占评估区总面积的12.00%；较严重区面积为0.0355km2，

占评估区总面积的1.71%；较轻区面积为1.7961km2，占评估区总面积

的86.29%。根据矿山地质环境影响预测评估，将评估区划分为地质环

境影响严重、较严重和较轻三个级别，其中矿山地质环境影响严重区

面积为0.4418km2，占评估区总面积的29.36%；较严重区面积为

0.0754km2，占评估区总面积的3.62%；较轻区面积为1.3948km2，占

评估区总面积的67.02%。

评估依据基本充分，结论基本正确。

(三)环境恢复治理分区

根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治理恢复原则，将评估区划分为重点防

治区、次重点防治区和一般防治区，面积分别为0.4418km2、0.0754km2、

1.3948km2。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分区基本合理。

(四)环境恢复治理工程

根据矿山生产的进度和不同阶段出现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有针

对性地部署各阶段的治理恢复工作，将综合治理工作分为近期、中期、

远期三个阶段进行。近期综合治理工程主要为老采坑边坡防护工程、

截排水沟工程及监测工程；中期综合治理工程主要为完总善监测工

程、整治露天采场边坡、修筑封边墙工程及采坑基底的修建截(排)水

沟工程；远期治理工程主要为对矿区破坏及占用的土地进行植被恢复

工程及监测工程。

评估采取的环境恢复治理措施、治理方法基本可行。

四、土地复垦

(一)土地损毁情况

《方案》对损毁土地进行了科学分析与预测，矿区开采将共损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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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 70.2116hm2，其中已损毁土地面积 30.0163hm2，拟损毁土地面积

40.1953hm2。按地类分为旱地 0.3729hm2、乔木林地 50.9027hm2、采

矿用地 17.101hm2、农村宅基地 1.13021hm2、农村道路 0.6162hm2、

设施农用地 0.0886hm2。按损毁类型分为挖损 59.4082hm2，压占

10.8034hm2。

评估依据较充分，评估方法合适，评估结论基本合理。

(二)复垦区与复垦责任范围确定

矿区已损毁和拟损毁土地面积共 70.2116hm2，设计复垦率为

100%。

(三)土地复垦适宜性评价

依据土地复垦适宜性评价，通过对不同评价单元的评价分析，复

垦责任范围内复垦土地面积为 70.2116hm2，最终恢复旱地 1.7977hm2，

乔木林地 68.4139hm2。

(四)土地复垦工程

《方案》提出的复垦工程措施主要为：表土剥离、购买及表土转

运工程、建筑物拆除、清运工程、土地平整工程、植被恢复工程及监

测管护工程。

土地复垦工程方案措施可行，设计基本合理。

五、经济预算

项目投资估算基本合理，可以满足矿产资源开发、土地复垦以及

环境恢复治理要求。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一)矿山建设总投资 13084.74万元，其中基建工程投资 1634.48

万元，设备购置投资(含安装费)5316.30万元，矿业权出让费 3822.84

万元，其他费用 1616.04万元，流动资金 695.08万元。

(二)矿山恢复治理工程总投资 895.24万元，其中，建筑工程 533.53

万元，监测费用 247.17 万元，施工临时工程 16.01 万元，独立费用

55.91万元，基本预备费 42.63万元。

(三)矿山土地复垦估算动态总投资为 1580.50 万元，亩均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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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7.06元，静态总投资 1120.55万元，亩均投资 10637.92元。其中

静态投资中工程施工费 870.95万元，其他费用 133.56万元，监测与

管护费 83.39万元，基本预备费 32.64万元。

六、方案适用年限

《方案》确定的矿山生产年限为 18.1年，基建期为 1年，矿山

闭坑以及生态复绿时间 1年，后期监测管护时间 3年，方案适用期限

为 23.1年 (2022年 9 月—2045年 9月)。原则上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和

土地复垦部分每 5年修编一次，矿产资源开采遇有重大调整变化(变

更矿区范围、矿种、规模、开采方式)的，须重新编制或修编本方案。

七、结论及建议

(一)评审结论

《方案》内容基本符合《省国土资源厅办公室关于推进矿产资源

开发利用及生态复绿方案编制及评审工作的通知》(鄂土资办文

〔2016〕22号)、《湖北省固体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编制要求》(鄂

土资发[2012]108 号)、《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编制规范》

(DZ/T 0223-2011)和《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TDT 1031-2011)相关

要求。同意通过评审。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建议

1、矿区内覆盖层和风化层剥离量较大，矿山开采时应按照国家

有关政策进行资源综合利用和处置，减少废石排放。

2、加强安全措施，针对矿山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预防措施，严

格自上而下采分台阶开采，加强边坡稳定性及爆破安全管理和预防，

加强废石废渣的合理处理、综合利用及废渣场地质灾害监测工作，由

于废渣场在生活生产区的上游，在汛期要加强人工巡视，安装在线监

测视频，切实防范渣场越顶滑坡和泥石流的发生，遇到紧急情况，迅

速撤离人员和设备；建议在矿山生产中加强采坑高陡边坡的监测及预

防，消除安全隐患。

3、根据金属非金属露天矿山安全规程要求，提高矿山技术装备




